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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水利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储涛解读

《安徽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实施细则》

为了规范和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，预防和治理生产建设项目可能

造成的水土流失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等法律法规，2023 年 1 月 17

日，水利部令第 53 号发布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》，自 2023 年 3 月

1 日起施行，1995 年 5 月 30 日水利部发布的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

理规定》同时废止。

结合安徽实际，省水利厅研究制定了《安徽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实

施细则》，已于 2023 年 10 月 30 日印发。

为使大家对《实施细则》有一个全面了解，现将有关内容解读如下：

一、制定背景

为规范和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，预防和治理生产建设项目可能造

成的水土流失，2023 年 1 月 17 日水利部令第 53 号发布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

管理办法》，自 2023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，1995 年 5 月 30 日水利部发布的《开发建设

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理规定》同时废止。

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三条明确：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

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规定，并报水利部备案。为结合安徽实际抓好落实

工作，省水利厅研究制定了《安徽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实施细则》（以

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。

二、制定过程

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，结合我省水土保持工作实际，在广泛调研的基础

上，起草《实施细则》征求意见稿。经征求各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生产建设单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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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技术服务单位、专家意见及在厅网站公开征求意见，并经专家论证后，修改

完善。通过厅公平竞争审查、合法性审查,经厅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后印发实施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第一章 总则共 4 条，明确了制定《实施细则》的目的和依据、适用范围、管理职

责以及生产建设单位责任等。

第二章 编报和审批共 14 条，明确了水土保持方案的编报范围、方案分类、方案

内容、编报时间、分级审批、申报材料要求、受理时限、审批方式与时限、技术评审、

审批条件、方案变更以及方案有效期等。

第三章 方案实施共 3 条，明确了生产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，

同步开展水土保持设计和施工，并在项目建设期间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和监理工作等。

第四章 设施验收共 3 条，明确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时间、验收主体、验收标准、

验收报备以及生产运行期水土保持管理要求等。

第五章 监督检查共 5 条，明确了方案审批监管、方案实施的事中事后监管、信用

监管和改正责任等，并对方案质量抽查工作提出要求。

第六章 罚则共 2 条，明确了相关处罚规定。

第七章 附则共 4 条，明确了其他部门履行水土保持方案审批职责时的要求、开发

区和城市建成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要求等。

四、创新举措

一是为深入推进“互联网+监管”，《实施细则》第八条规定：涉及矿山露天开

采场、城市土方消纳场和三级以上弃渣场等的生产建设项目，推行水土保持方案中提

出基于企业自主监控的远程视频监管措施，并将有关费用纳入水土保持投资。

二是针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一个立项文件包含多个子项目的情况，《实施细则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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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规定：同一立项文件，涉及多个主体设计的子项目且不具备编制一个水土保持

方案条件的生产建设项目，可分开编报。

三是为严格控制水土保持方案重大变更，规范弃渣场变更管理，《实施细则》第

十五条规定：弃渣场变更无设计方案和项目主管部门同意意见的，水行政主管部门应

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。

四是为维护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公信力，提高我省方案编报审批质量，《实施细则》

第二十八条对水土保持方案质量抽查工作作出规定。


